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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46 次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5 年 3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本校三峽校區行政大樓 6 樓簡報室 
主席：何校長志欽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冊                          紀錄：謝宜蓉 

壹、主席報告：略 

貳、確認前(第 45)次會議決議及其執行情形報告： 

【報告事項】 

案 由 一：辦理「國立臺北大學會計學系 77 級施長國系友紀念獎助學金」 執

行情形，提請  鑒察。 

提案單位：商學院(會計學系) 

決  議：准予備查。 

執行情形：賡續辦理。 

 

案 由 二：檢送「國立臺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蔡宗仰先生清寒暨優秀獎學金實

施辦法」、「國立臺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蔡宗仰先生獎勵學生赴國

外、大陸地區實習補助辦法」、「國立臺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蔡宗仰

先生獎勵學生參與學術研究辦法」、「國立臺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蔡

宗仰先生獎勵學生通過語文檢定獎勵辦法」執行情形，提請 鑒察。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院(社會工作學系) 

決  議：准予備查。 

執行情形：賡續辦理。 

 

【討論事項】 

案 由 一：修正國立臺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研究傑出教師獎勵辦法，提請  討

論。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修正後辦法業已於電機資訊學院網站公告實施在案。 

 

案 由 二：修正國立臺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教師學術獎勵辦法，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 



 - 2 -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修正後辦法業已於電機資訊學院網站公告實施在案。 

 

案 由 三：「國立臺北大學安心就學餐券申請要點」第四點修正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決  議： 

一、第四點修正為每學期 36 名為原則，必要時得專案申請。 

二、修正後通過。 

執行情形： 

一、照案執行，並已公告於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法令規章周知。 

二、截至 104 年 12 月 30 日，共 20 位學生申請並審核通過。 

三、廠商彙整之餐券亦於每月 10 日左右送至生活輔導組，以辦理後續核

銷事宜。 

 

案 由 四：「國立臺北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 12 條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業經本校 104 年 11 月 12 日第 37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4 年

12 月 25 日以北大人字第 1041500660 號函函知本校二級以上教學單

位，並於人事室網頁刊載。 

 

案 由 五：「國立臺北大學聘僱人員管理辦法」第 5 條修正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將依決議提本校第 38 次校務會議審議。 

 

案 由 六：汰換三峽校區社科及行政大樓各樓層邊際網路設備採購乙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決  議：  

一、照案通過，並請於本年底前完成核銷。 

二、所需經費由本年度預算移緩濟急調整支應，遭調整項目之經費暫由

明(105)年體育館工程經費調整支應，如確有不足再依程序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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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情形：照案執行並於 104 年 12 月 24 日完成本案驗收作業。 

 

案 由 七：汰換並建置三峽校區學生宿舍邊際網路設備與封包過濾閘道設備採

購乙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資訊中心 

決  議：緩議，由資訊中心及學務處於明年初召開說明會，並讓學生參與，

依討論結果辦理各可行方案分析後再提會討論。 

執行情形： 

一、資訊中心已於 104 年 11 月 8 日會同學務處住輔組、學生宿舍幹部、

學生會代表召開宿網說明會，說明目前宿舍網路的概況、困境與同

學的意見表達和諮詢。 

二、預計 105 年 3 月初，將安排與學生宿舍幹部代表召開宿網改善說明

會，並提出不同的解決方案與經費，並預計在 3 月底與全體宿生召

開宿網改善說明會。 

 

案 由 八：擬修訂「國立臺北大學推展國際交流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陸（含港

澳）地區案件處理要點」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決  議：刪除第三點第二項及第四點後通過。  

執行情形：照案執行，並以 104 年 11 月 12 日北大國字第 1042900081 號函知本

校二級以上行政暨教學單位，並同步更新校首頁與國際事務處網頁。 

 

案 由 九：中國文學系 105 年至 107 年之業務費額度申改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中國文學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依決議辦理。 

 

案 由 十：為本校「各院系所（中心）經費分配原則」自 105 年起凍結 3 年案，

提請 鑒察。 

提案單位：主計室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通訊及電機系業務費額度以原同意之耗材費 10 萬元調高至 1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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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列增賦，或以 100 年度分配數為基礎，考量 104 年新增教師、學

生人數及研究貢獻度重新計算，兩者擇高分配。 

三、通訊及電機系業務費經核算結果： 

1.增賦額度各 15 萬元，分別為 444,616 元及 464,218 元。 

2.以 100 年度分配數為基礎重新計算，分別為 419,222 元及 447,285

元。 

3.爰 105 年起，擇高分配予通訊工程系業務費為 444,616 元，電機工

程系業務費為 464,218 元。 

執行情形：依決議修正經費分配原則，並依修正後之分配原則辦理各院系所(中

心)經費分配，另通訊及電機系業已依決議自 105 年度起原同意之耗

材費 10 萬元調高至 15 萬元轉列增賦。 

 

【臨時動議】 

案 由 一：訂定「國立臺北大學延攬國外訪問學者作業要點(草案)」，提請  討

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決  議：撤案，由人事室、教務處、研發處及國際事務處詳予考量規劃後再

提會討論。 

執行情形：業修改本辦法經費來源為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並參酌相關單位意見

修正部分條文，經校長於 104 年 12 月 3 日核定後，於本校網頁公告

周知。 

 
案 由 二：為辦理本校三峽校區「簡易多功能場館新建工程」所需預算新臺幣

4,975 萬元，擬請同意由 103 年度預算修正為後續年度預算支應一案，

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 

一、照案執行。 

二、總務處(營繕組)後續執行說明如下：本工程之規劃設計及監造技術服

務案業於 104 年 12 月 3 日上網公告，105 年 1 月 5 日開標，計有 2

家合格廠商，同月 25 日辦理該案之評選會議，評選結果無優勝廠商，

遂於同年 2 月 2 日召開決標會議宣布廢標，後續委請本處採購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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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辦理第 2 次招標作業。 

主席裁示：第 45 次會議紀錄與執行情形確認通過。  

 

參、報告事項 
案 由 一：「國立臺北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運作報告。 

提案單位：主計室 

說  明：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自 90 年 1 月 1 日成立迄今 15 年有餘，計

開 45 次會議，承蒙各屆委員之支持、指導及鞭策，本校已陸續審議

各項收支管理規定，如建教合作辦法、推廣教育收支管理辦法等據

以執行。今特利用第 8 屆委員首次會議，簡要向各位委員報告本委

員會之運作概況(詳如附件 1)。 

決  議：准予備查。 

 

案 由 二：辦理「國立臺北大學社會學系陳明貴女士、楊振春先生獎學金實施

辦法」 執行情形，提請  鑒察。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 

說  明： 

一、依據國立臺北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 

二、上開辦法之執行情形，謹提會報告如次： 

     單位：新台幣元 

獎助學金名稱 校長核備日期 
104 年度核

發件數 

核發獎助學金

總數（元） 
備註 

國立臺北大學社

會學系陳明貴女

士、楊振春先生

獎學金實施辦法 

104 年 11 月 12 日 1 5,000 1.通知本系 103 學年第 2 學期社會

學理論修課成績最高同學提出申

請。 

2.依據本系社會學理論任課教師審

核頒發。 

決  議：准予備查。  

 

案 由 三：本所許元國校友論文獎助學金獎助辦法執行情形，提請  鑒察。  

提案單位：民俗藝術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說  明： 

一、依據國立臺北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32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 

二、上開辦法之執行情形，謹提會報告如次：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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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金名稱 校長核備日期 
104 年度核

發件數 

核發獎助學金

總數（元） 
備註 

國立臺北大學民

俗藝術與文化資

產研究所許元國

校友論文獎助學

金獎助辦法  

104 年 12 月 4 日 2 60,000 1.104.07.08 公告 104 年度申請；

104.08.31 截止受理。 

2.依據 104 學年度第 8 次所務會議

(104.12.23)審議通過。 

決  議：准予備查。  

 

案 由 四：本校 104 年度決算情形，提請 鑒察。 

提案單位：主計室 

說    明：本校 104 年度決算業依規定辦理完竣，並於 105 年 2 月 16 日送行政

院主計總處、教育部、審計部及財政部審查在案，其相關收支簡略

說明如下： 

一、總收支部分：（詳附件 2-表 1，圖 1） 

本年度總收入 15 億 4,327 萬 9,394 元，總支出 15 億 7,149 萬 7,932

元，短絀 2,821 萬 8,538 元，較預算減少短絀數 5,950 萬 7,462 元。

茲分述各項目如下: 

(一)收入決算 15 億 4,327 萬 9,394 元，為預算數 14 億 7,302 萬 6,000

元之 104.77％，包括： 

1.教育部教學研究補助收入數 7 億 5,677 萬 6,000 元（占收入決算

49.05％），較預算數 7 億 5,451 萬 5,000 元，增加 226 萬 1,000

元，約 0.30％，係因臺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取消優惠電價，教

育部補助差額，致收入較預期增加。 

2.學雜費收入 4 億 5,442 萬 4,396 元，扣除「學雜費減免」2,141

萬 3,831 元後，淨額為 4 億 3,301 萬 565 元（占收入決算 28.06

％），較預算數 4 億 2,318 萬 1,000 元，增加 982 萬 9,565 元，主

要係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增加學雜費收入。 

3.其他補助收入 7,784 萬 2,892 元（占收入決算 5.04%），為教育部、

科技部(原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等政府單位之補助收入，較預

算數 3,500 萬元，增加 4,284 萬 2,892 元。 

4.自籌收入 2 億 5,637 萬 9,687 元（占收入決算 16.61％），包括： 

(1)建教合作收入 1 億 4,263 萬 2,113 元，較預算數 1 億 3,900 萬

元，增加 363 萬 2,113 元。 

(2)推廣教育收入 2,334 萬 2,325 元，較預算數 2,324 萬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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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9 萬 9,325 元。 

(3)其他自籌收入 9,040 萬 5,249 元，包括利息收入 891 萬 5,177

元、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入 5,695 萬 8,686 元、受贈收入 2,453

萬 1,386 元，較預算數 8,458 萬 6,000 元，增加 581 萬 9,249

元，主要係因積極爭取利率較高之定期存款增加利息收入。 

5.其他收入 1,927 萬 250 元（占收入決算 1.24%），包括雜項業務

收入（招生經費）1,282 萬 4,334 元、賠償收入 160 萬元、違規

罰款收入 30 萬 7,940 元、雜項收入 453 萬 7,976 元，較預算數

1,350 萬 1,000 元，增加 576 萬 9,250 元，主要係因圖書資訊大

樓新建工程履約爭議調解成立減少價金致產生賠償收入及大陸

地區姊妹校參加暑期研習課程及其他研習營收取報名費所致。 

(二)支出決算 15 億 7,149 萬 7,932 元，為預算數 15 億 6,075 萬 2,000

元之 100.69％，包括： 

1.政府補助及學雜費等收入之相對支出： 

實際執行支出數 13 億 4,800 萬 1,852 元，較預算數 13 億 5,105

萬 2,000 元，減少 305 萬 148 元，主要係水電費、折舊費用較預

期為少。 

2.自籌收入之相對支出： 

實際執行支出數 2 億 2,349 萬 6,080 元，較預算數 2 億 970 萬元，

增加 1,379 萬 6,080 元，主要係因承接委託研究計畫較預期增

加，致相對支出增加。 

(三)本期短絀原編列預算數為 8,772 萬 6,000 元，以上收支相抵後實際

短絀 2,821 萬 8,538 元，較預算減少短絀數 5,950 萬 7,462 元。 

二、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部分： 

(一)固定資產支出決算數 8,256 萬 4,536 元 ，包含營繕工程 1,916    

萬 8,664 元，其他設備支出 6,339 萬 5,872 元，占可用預算數 2     

億 2,822 萬 4,136 元之 36.18％。 

(二)本年度預算保留數為 1 億 4,545 萬 9,601 元，包括： 

1.房屋及建築： 

(1)圖書資訊新建大樓工程案因履約爭議，配合工程案結算後辦

理驗收付款作業，目前已於 104 年 12 月 21 日驗收完成，其

委託專案管理服務尾款屬契約責任數 71 萬元，故提列保留數

71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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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全校公共藝術設置整體規劃，委託創作部分已委託完

成，公開徵選目前辦理第 3 次徵件，提列保留數為 599 萬 2,700

元，其中契約責任數為 59 萬 8,000 元，其餘為專案保留數 539

萬 4,700 元（含 102 年及 103 年保留數）。 

(3)綜合體育館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標案因無廠商投標而流標 7

次，因此本標案無法於 104 年底決標，爰原預定之預付款及

建築師服務費用亦無法於年底支出，故提列保留數 1 億 2,630

萬 4,923 元，其中契約責任數為 1,428 萬元。 

(4)三峽校區學生宿舍腳踏車機車遮雨棚工程因經 2 次招標流

標，至 104 年 12 月 31 日第 3 次招標決標，其契約責任數為

278 萬元，故提列保留數 278 萬元；上項遮雨棚工程與心湖咖

啡屋工程規劃設計案，遮雨棚工程於 104 年底決標後將進行

監造作業，另心湖咖啡屋因考量需提供更好的服務品質與環

境，將提高經費預算並辦理變更設計中，相關設計監造費 57

萬 4,210 元屬契約責任數，予以提列保留。 

以上共計保留 1 億 3,636 萬 1,833 元。 

2.交通及運輸設備： 

三峽校區 4 米 6 米型路燈汰換更新與整修工程及其規劃設計服

務費案因原契約施作廠商延誤履約期限，其情節重大且不履行

契約無正當理由，故依契約規定於 104 年 6 月 30 日終止契約，

並扣發契約工程款，為完成本案，已另洽廠商執行燈桿、燈罩

設備烤漆勞務部分，其餘工程重新辦理招標，有關契約責任數

為 334 萬 2,973 元，故提列保留數為 334 萬 2,973 元。 

3.什項設備： 

(1)海山學文物展覽館空間規劃展示工程已訂合約，並開始進行

細部設計，工程契約責任數為 111 萬 3,465 元，故提列保留數。 

(2)人文大樓中央空調監控設備故障修護與系統效能升級工程於

104 年 12 月 16 日決標，因廠商須備料，故通知廠商於 104 年

12 月 29 日開工，其契約責任數為 49 萬 9,000 元，故提列保

留數。 

(3)三峽校區宿舍皓月樓及繁星樓熱泵熱水系統工程於 104 年 12

月 22 日決標，須配合宿舍皓月樓頂樓防水工程施作，預計於

寒假開工，其契約責任數為 414 萬 2,330 元，故提列保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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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類設備共計保留 909 萬 7,768 元。 

三、財務狀況說明： 

(一)近 3 年度收支增減說明： 

 本校近 3 年度收支及短絀情形如下表，短絀數呈現逐年遞減之情

形，主要原因為：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年度 104 年度 103 年度 102 年度 

總收入 1,543,279 1,528,883 1,477,064

總支出 1,571,498 1,598,510 1,584,905

結餘（短絀-）數 -28,219 -69,627 -107,841
結餘（短絀-）較前一年度增減

數 41,408 38,214 3,648

結餘（短絀-）較前一年度增減% -59.47% -35.44% -3.27%

1.教育部教學研究補助收入部分： 

教育部補助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104 年度較 103 年度增加主要係

因行政院調整公立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增加補助

收入約 371 萬 7,000 元、弱勢學生減免增列 105 萬元及因臺灣電

力股份有限公司取消優惠電價教育部補助差額 226 萬 1,000 元，

致補助收入增加。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年度 104 年度 103 年度 102 年度 

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756,776 749,748 740,908

較前一年度增減數 7,028 8,840 -9,732

較前一年度增減% 0.94% 1.20% -1.30%
註: 1.103 年教育部補助教學研究收入較 102 年度增加係為因應薪資晉級及二代健保

所需經費，為免本校發生財務短絀，故經教育部同意後移列資本門補助款 769
萬 6 千元至教學研究補助收入致補助收入增加。 

   2.104 年教育部補助教學研究收入較 103 年度增加係兼任教師鐘點費增列 371 萬

7 千元及弱勢學生減免增列 105 萬元，另年度進行中，教育部增撥台電優惠電

價差額 226 萬 1 千元。 

2.學雜費收入部分： 

為配合學雜費不調漲政策，本校自 93 學年度迄今均未能調整學

雜費標準，學雜費收入 104 年度較 103 年度微幅減少主要係夜

間部及碩博士班學生人數減少。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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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年度 104 年度 103 年度 102 年度 

學雜費收入 433,011 433,946 428,816

較前一年度增減數 -935 5,130 4,213

較前一年度增減% -0.22% 1.20% 0.99%

3.因應政策法令，總體支出執行情形： 

因考績晉級及油電雙漲等政策，本校 102 至 103 年度總支出增

加，104 年度總支出較 103 年度減少主要係因水電費（較預算數

減少約 1,082 萬元）及折舊費用（較預算數減少約 5,203 萬元）

因財產估列殘值，耐用年數延長 1 年，故較預期減少，經收支

互抵結果，致支出數減少。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年度 104 年度 103 年度 102 年度 

總支出 1,571,498 1,598,510 1,584,905

總支出較前一年度增減數 -27,012 13,605 4,140

總支出較前一年度增減% -1.69% 0.86% 0.26%

(1)用人費用部分： 

本校教職員工人事費用(占總支出約為 51.6%)，經扣除執行委

辦、補助、推廣及捐贈等計畫列支之主持人兼職費用後，104

年度較 103 年度增加 0.45%，主要係因晉級及調整公立大專校

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致支出數增加。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年度 104 年度 103 年度 102 年度 

用人費用 860,538 854,613 845,220
教職員工人事費用(不含委

辦補助等計畫主持人兼職費用) 810,821 807,175 801,087

占全校總支出% 51.60% 50.50% 50.54%

較前一年度增減數 3,646 6,088 -4,276

較前一年度增減% 0.45% 0.76% -0.53%
 註：用人費用包括:教職員工之薪資、考績及年終獎金、退撫基金、公保、健保、各

項補助等。 

另本校遴聘之臨時人員、助理及約聘教師之薪資較前年度增

加約 489 萬元，主要係因學生兼任助理屬勞僱型須參加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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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其薪資支出科目由「獎助學員生給與」改列為「計時與

計件人員酬金」致支出增加。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年度 104 年度 103 年度 102 年度 

計時計件人員酬金 153,530 141,597 133,711
校聘臨時人員與助理人事

費用(不含委辦補助等計畫聘用

專兼任助理與臨時工費用) 
67,178 62,285 62,027

占全校總支出% 4.27% 3.90% 3.91%

較前一年度增減數 4,893 258 6,417

較前一年度增減% 7.86% 0.42% 11.54%

(2)歷年水、電、瓦斯費占總支出比率情形： 

本校近 3 年水、電、瓦斯費占總支出平均比率約為 3.19%，台

電因反應供電成本，於 101 年 6 月 10 日實施第一階段電價調

漲 13%，並於 102 年 10 月 1 日實施第二階段電價調漲 10%，

又本校圖資大樓於 102 年 11 月份落成啟用，致水電費用增加，

惟瓦斯費因學生宿舍陸續由瓦斯鍋爐改為熱泵熱水系統，致

瓦斯費用逐年減少。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年度 104 年度 103 年度 102 年度 

全校水電瓦斯費 50,652 51,758 49,405 

全校電費 44,648 44,242 40,986 

全校水費 3,977 4,058 4,455 

全校瓦斯費 2,027 3,458 3,964 

占全校總支出% 3.22% 3.24% 3.12%

較前一年度增減數 -1,106 2,353 -70

較前一年度增減% -2.14% 4.76% -0.14%

(二)實質虧損與人事費支用比率說明：（詳附件 2-表 2） 

1.依據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規定，各國立大學

支應編制內人員本薪（年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內行

政人員辦理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勞及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其合計總數應以最近年度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五十為限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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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發生年度決算實質短絀。 

2.本年度依 104 年 2 月 4 日修正之「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

條例」及 104 年 9 月 3 日修正之「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

及監督辦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以學校最近年度決算自籌收

入所支給人事支出比率為 33.31%。 

3.本年度依教育部規定之公式伸算，尚未發生實質短絀(實質賸餘

6,132 萬 2,341 元)。 

四、關於本校歷年度收支明細情形均公布於本校主計室網站「財務資訊」

項下，歡迎各位委員登錄查閱。 

決  議：准予備查。 

 

肆、討論事項 

案 由 一：擬修改「法律學院學生讀書會計畫執行辦法」，請討論。 

提案單位：法律學院 

說  明： 

一、為配合本校自 10 月 1 日起施行之「國立臺北大學學生兼任助理學習

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要點」，及完善讀書會之分科，擬修正本院讀

書會辦法。 

二、本案業經本院 104 年 10 月 14 日 104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通

過。 

辦  法：提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實施，條文修訂對照表如下，請 核

議： 

擬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四、讀書會之舉辦方式及指導費金

額 

.....由指導研究生按月填寫學習紀

錄單，向承辦助教申請支領。 

四、讀書會之舉辦方式及指導費金

額 

.....由指導研究生按月填寫工作進

度表，向承辦助教申請支領。 

因應「國立臺北大學學生兼任助理

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要點」，

本院已將讀書會助理歸類為學習型

助理，故配合修訂。 

五、執行長與審查小組 

關於指導讀書會研究生之遴選及

讀書會相關事項，得由院長指定本

院所屬助理教授以上專任教師1名

擔任執行長，與業務承辦助教組成

審查小組，審查本辦法授權事項。 

五、審查小組之組成 

關於指導讀書會研究生之遴選及讀

書會組成等事項，由院長指定本院

所屬助理教授以上專任教師 1 名及

2 名助教組成，審查本辦法授權事

項。 

同上述要點，配合修正後之學習紀

錄單及「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僱型態

同意書」須有指導老師簽名。 

七、讀書會之分科項目 

1、民法總則與債編總論 

2、民法債編各論 

七、讀書會之分科項目 

1、民法總則與債編總論 

2、民法債編各論 

補列研究所考試科目「法理學」為

讀書會分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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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後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3、民法物權 

4、民法親屬與繼承 

5、刑法總則與分則 

6、民事訴訟法 

7、刑事訴訟法 

8、公司法 

9、票據法 

10、海商法 

11、保險法 

12、證券交易法 

13、憲法 

14、行政法 

15、國際公法 

16、國際私法 

17、法律倫理 

18、法學英文 

19、勞社法與智財法 

20、法理學 

3、民法物權 

4、民法親屬與繼承 

5、刑法總則與分則 

6、民事訴訟法 

7、刑事訴訟法 

8、公司法 

9、票據法 

10、海商法 

11、保險法 

12、證券交易法 

13、憲法 

14、行政法 

15、國際公法 

16、國際私法 

17、法律倫理 

18、法學英文 

19、勞社法與智財法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擬增定「國立臺北大學獎勵各級研究中心提列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

試行要點」，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說  明：為鼓勵並回饋本校各級研究中心辦理建教合作計畫編足行政管理

費，回饋方式以提列之行政管理費超出計畫經費總額 10%者，超出

部分回饋由校級研究中心、各學院統籌運用。 

辦  法：本案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條文如下，請 核

議： 
條文內容 說明 

一. 為鼓勵本校各級研究中心辦理建教合作計畫編足行政管理

費，特制訂本要點。 

鼓勵本校教師辦理建教合作計畫編足行政

管理費。 

二. 本要點所稱建教合作計畫管理費提列，係指依本校建教合作辦

法第五條規定之範圍，不包括科技部專題計畫、科技部產學合

作計畫。 

適用範圍。 

三. 各級研究中心辦理建教合作計畫，適用本校建教合作辦法第五

條之規定，惟其提列之行政管理費超出計畫經費總額 10%者，

超出部分回饋由校級研究中心、各學院統籌運用。行政管理費

回饋款之運用項目準用本校建教合作辦法第七條。 

提列行政管理費逾 10%回饋校級研究中心

與各學院。 

四. 行政管理費回饋款運用，由主計室分別設帳處理，各單位因組

織調整、變動，則結束其帳戶，餘款歸學校校務基金使用。

回饋運用。 



 - 14 -

條文內容 說明 

五. 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後，簽奉校長核准後試行三

年，期滿進行檢討，修正時亦同。 

試行三年後檢討。 

決  議：第三點 10%修正為 9%，修正後通過。 

 

案 由 三：擬修訂「國立臺北大學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舉辦學術會議(研討會)、

邀請短期訪問、論文委外潤飾標準表」，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說  明： 

一、因應下列新修訂之法規修正「補助辦理學術會議支出項目及上限一

覽表、補助邀請短期訪問支出項目及上限一覽表」(原規定詳附件 3)。 

1.104 年 7 月 21 日生效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稿費支給基準數額

表」 

2.行政院 104.11.01 起適用之「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來臺

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3.科技部 105.01.01 起適用之「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訪日支酬金支給

標準」 

二、本案業經 105 年 1 月 18 日「國立臺北大學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研究

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辦  法：本案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對照表如下，

請 核議： 

補助辦理學術會議支出項目及上限一覽表 

項目 金額(上限) 修正後基準 修正說明 備註 

論文審查費 2,000 
中文每篇每千字 170200 元 

外文每篇每千字 210250 元 

依據 104年 7月 21日生效

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稿費支給基準數額表」修

正之 

1.已支給審查費者，不

得重複支領出席費 

2.校內人員原則不得支

領，惟各單位如有特殊

需求，再由主辦單位依

本校校務基金支出執行

準則規定簽請同意 

論文撰稿費 3,000 
中文每千字 800810-1,420 元 

外文每千字 10001,020-1,630 元

依據 104年 7月 21日生效

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稿費支給基準數額表」修

正之 

校內人員原則不得支

領，惟各單位如有特殊

需求，再由主辦單位依

本校校務基金支出執行

準則規定簽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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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辦理學術會議支出項目及上限一覽表 

項目 金額(上限) 修正後基準 修正說明 備註 

文字翻譯 

譯稿 
6,000 

書面文字翻譯 

外 文 譯 中 文 每 篇 每 千 字

700680-1,020 元(以中文計) 

中 文 譯 外 文 每 篇 每 千 字

600810-1,420 元(以外文計) 

外 文 譯 英 文 每 篇 每 千 字

800810-1,420 元(以英文計) 

依據 104年 7月 21日生效

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稿費支給基準數額表」修

正之 

每場活動最高額度 

國外專家學者

報酬 

(含生活費) 

6,250 

5,350-7,130 

以每日計，包含在台期間住宿及

工作津貼 

參考行政院 104.11.01 起

適用之「各機關聘請國外

顧問 專家及學者來臺工

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表」修正之 

已支給本筆費用者，同

日不得再核給其他費

用。 

教授、副教授 7,130 元 

助理教授 5,350 元 

 

餐費 

合菜：每桌 

4,0008,000 元 

便當：每人 100 元 

點心：每人 50 元 

 

  

因應市場行情，每桌 4,000

元不符使用，故調整至

8,000 元。 

 

附註：表列各單項金額均以最高上限(均為含稅金額)列支為原則；因故擬調高單項金額者，須敘明原因簽報核准後，該

筆金額始得報支。 

 

補助邀請短期訪問支出項目及上限一覽表 

級別 
修正後 

工作酬金(含生活費) 
修正說明 機票票款 備註 

一 、 諾 貝 爾 

獎級 

1.3 天以上、7 天以內(含)每人每日

新台幣 13,080 元 

14,260 

2.第 8 天至第 30 天日支酬金依前項

金額 50%計算。 

參考行政院 104.11.01 起適用

之「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 專

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

費用最高標準表」及 

科技部 105.01.01 起適用之

「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訪日

支酬金支給標準」修正之 

商務艙來回 

曾獲諾貝爾獎、國家院士

或具相當資格之專家、學

者 

二、特聘講座

級 

1.3 天以上、7 天以內(含)每人每日

新台幣 9,810 元 

10,695 

2.第 8 天至第 30 天日支酬金依前項

金額 50%計算。  

參考行政院 104.11.01 起適用

之「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 專

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

費用最高標準表」修正之  

經濟艙來回 

1.曾任國外著名大學教

授、最近五年內有著作發

表為國際所推崇者。 

2.在學術上有崇高地位

為國際知名，而為國內所

無之專家、學者。 

3.在應用科學或技術上

有特殊成就，並曾在國外

擔任同等質量工作有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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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邀請短期訪問支出項目及上限一覽表 

級別 
修正後 

工作酬金(含生活費) 
修正說明 機票票款 備註 

三、大學或學

術機構之專家

學者 

1.3 天以上、7 天以內(含)：每日新

台幣 6,250 元 

5,350～7,130 

2.第 8 天至第 30 天日支酬金依前項

金額 50%計算。 

參考行政院 104.11.01 起適用

之「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 專

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

費用最高標準表」及 

科技部 105.01.01 起適用之

「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訪日

支酬金支給標準」修正之 

經濟艙來回 

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

等具相當資格之專家、學

者。 

 

教授、副教授 7,130 元 

助理教授 5,350 元  

保險費 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附註：1.表列各級人員需符合行政院頒訂「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來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所訂之資

格條件。 

2.依法須扣繳所得稅，由邀請單位負責代為扣繳。 

3.本報酬已含學者來台工作酬金，故不得再以其他經費支付額外費用。 

4.本補助案所適用學者，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權益，得以使用校內軟硬體設施及研究室。 

決  議：餐費部分修訂為每桌 6,000 元，其餘照案通過。 

 

案 由 四：「國立臺北大學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規則」修正草案，提請討

論。 

提案單位：主計室 

說  明：「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前奉總統 104 年 2 月 4 日華總一

字第 10400014221 號令公布，教育部亦已依該條例修正「國立大學校

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並以 104 年 9 月 3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40115757B 號令修正發布施行。配合前揭法令修正，爰擬具本規則

修正(另修正總說明草案詳附件 4)。 

辦  法：本規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

後實施，條文修訂對照表如下，請核議：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及運用自籌收

入，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

金設置條例第十三條第二項

及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

理及監督辦法第十六條規

定，訂定本規則。 

第一條  為有效管理及運用自籌收

入，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

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七

條規定訂定本規則。 

 

一、配合國立大學校院校務

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以

下簡稱管監辦法)第十六

條修正。 

二、明訂立法宗旨與依據。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自籌收入包括：  

一、學雜費收入：向學生收取

與教學活動直接或間接

相關費用之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依專科以

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自籌收入包括： 

一、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

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

辦 理 推 廣 教 育 及 研

習、訓練等班次所收取

之收入。  

一、配合國立大學校院校務

基金設置條例(以下簡稱

設置條例)第三條及管監

辦法第三條修正。 

二、依本校現行實際情形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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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法之規定辦理推廣教育

及研習、訓練等班次所收

取之收入。 

三、產學合作收入：依專科以

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辦理相關事項所獲得

之收入。 

四、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

之收入：獲得政府依科學

技術基本法等相關規定

所為之補助或委託辦理

之收入。 

五、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提供

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

收入。 

六、受贈收入：無償收受動

產、不動產及其他一切有

財產價值之權利或債務

之減少。 

七、投資取得之收益：依國立

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

條例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益。 

八、其他收入：非屬前七款之

自籌收入者。 

前項自籌收入之收支運用，應

分別訂定收支管理規定，提報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

稱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二、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

提供訓練、研究及設計

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場地設備管理收入：提

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

取之收入。  

四、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

產、不動產及其他一切

有財產價值之權利或

債務之減少。  

五、投資取得之收益：依國

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

設置條例第七條之一

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

關收益。 

前項自籌收入之收支運

用，應分別訂定收支管理要

點，提報校務基金管理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

查。 

 

三、明訂收入來源。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下列事項： 

一、學校人員人事費： 

（一）編制內人員本薪（年功

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 

（二）編制內行政人員辦理自

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工

作酬勞。 

(三)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二、講座經費。 

三、教學及學術研究獎勵。 

四、出國旅費。 

五、公務車輛之增購、汰換及

租賃。 

六、新興工程。  

七、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

償還。  

八、會議、講習、訓練或研討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

下： 

一、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

究人員本薪(年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

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二、講座經費。 

三、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

勵。  

四、出國旅費。  

五、公務車輛之增購、汰換

及全時租賃。  

六、新興工程經費。  

七、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

及償還。  

八、會議、講習、訓練或研

討(習)會支給。 

一、配合管監辦法第八至九

條修正。 

二、本條有關編制外人員績

效獎金已包含於修正條

文第三項；至行政人員部

分依管監辦法，移至第一

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四

條規範，爰刪除現行條文

第一項第九款規定。 

三、明訂支給項目及一致性

原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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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習)會支給。 

九、其他與校務推動有關之費

用。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所稱編制

內人員，指教師、研究人員、

專任運動教練與比照教師之

專業技術人員。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所稱編

制外人員，指契約進用之各類

人員，其權利、義務、待遇、

福利及績效之工作酬勞另定

之。 

第一項各款支出，應在各該自

籌收入項目當年度收入及歷

年結餘款範圍內支用，其中涉

及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

及資金之轉投資、資產之變賣

及長期債務舉借、償還等項

目，應依原訂計畫用途及預算

額度內支用，原未編列預算或

預算編列不足者，經提報管理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動支，超出

部分併決算辦理，其餘以外之

支應項目原未編列預算或預

算編列不足者，而確需於當年

度辦理者，應經校長或授權代

簽人依有關規定核定，超出部

分併決算辦理。 

九、績效獎金：為提升學校

經營績效學校得以本

規則第二條所定收入

發給辦理業務有績效

之編制外人員績效獎

金。 

另學校亦得以該收入

發給辦理該收入業務

有績效之行政人員工

作酬勞，但每月給與總

額以不超過其專業加

給百分之六十為限。 

本款支應之辦法應經

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通過後實施。 

十、其他具校務發展相關之

項目。 

前項各款支出，應在各該自

籌收入項目當年度收入及

歷年結餘款範圍內支用，其

中涉及固定資產建設、改

良、擴充及資金之轉投資、

資產之變賣及長期債務舉

借、償還等項目，應依原訂

計畫用途及預算額度內支

用，原未編列預算或預算編

列不足者，經提報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動

支，超出部份併決算辦理，

其餘以外之支應項目原未

編列預算或預算編列不足

者，而確需於當年度辦理

者，應經校長或授權代簽人

依有關規定核定，超出部份

併決算辦理。 

前項一、二、三、九各款之

給與，應在不造成學校實質

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下

支給，其總額占自籌收入及

學雜費收入之 50％為上限。

第四條  以自籌收入支應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人事費，其

合計總數應以最近年度決算

自籌收入百分之五十為限。

編制內行政人員辦理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之工作酬勞，

每月給與總額以不超過其專

業加給或學術研究費百分之

六十為限，並不限於現金支

給。 

前項人事費之支給額度、條

件、方式及考核標準另定

之，並經管理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 

一、將現行規定第三條第三

項單獨列示，並配合管監

辦法第九條修正。 

二、明訂學校人員人事費、講

座經費、教學及學術研究

獎勵之控管機制及原則

性規範。 

第五條   為教學研究及校務發展需

要，國際事務處應會同研究

發展處各依其業務屬性共同

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理

要點，提報管理委員會審議

第四條  為教學研究及校務發展需

要，研究發展處應會同國

際事務處各依其業務屬性

共同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

件處理要點，提報校務基

一、條次變更，並依本校現行

實際情形修正。 

二、明訂出國旅費之控管機

制及原則性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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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通過後實施。 

出國人員經費核銷依行政院

「國外出差旅費報支要點」

規定辦理，惟委辦補助之出

國計畫，依經費來源機關之

相關規定辦理。 

 

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實施。 

出國人員經費核銷依行政

院「國外出差旅費報支要

點」規定辦理，惟委辦補

助之出國計畫，依經費來

源機關之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為合理使用公務車輛，得彈性

運用自籌收入為財源，增購、

汰換及租賃公務車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車輛購

置、租賃要點，經管理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為合理使用公務車輛，得彈

性運用自籌收入為財源，

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

務車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車輛購

置、租賃要點，經校務基

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實施。 

一、條次變更，並配合管監辦

法第八條酌作文字修正。

二、明訂公務車輛之增購、汰

換及租賃之控管機制。 

第七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

促進民間投資，節省政府之預

算撥付，可彈性運用自籌收入

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

程。 

以自籌收入規劃辦理新興工

程，應就工程興建期間及營運

後成本之可用資金變化情形

進行預測，不得影響學校正常

運作。倘屬五千萬元以上之新

興工程，並應將工程興建期間

之可用資金變化情形及營運

後成本推估，納入先期規劃構

想書中報教育部審議。 

前項所稱可用資金，指現金加

上短期可變現資產及扣除短

期須償還負債之合計數；所稱

營運後成本推估，應依建物使

用年限，針對水電、維護及折

舊費用等進行推估。 

工程興建期間之財務預測方

式，將以每年底可用資金餘額

占現金經常支出(不含產學合

作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

理之成本)月數應至少達四個

月以上，作為不影響學校正常

運作之判斷基準。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經費

支應要點，經管理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實施。 

第六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

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

省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

性運用自籌收入為財源，

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經

費支應要點，經校務基金

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一、條次變更，並配合管監辦

法第十條及教育部104年

10 月 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 號函修正。 

二、明訂新興工程之控管機

制及原則性規範。 

第八條  為有效進行財務規劃，因應自

償性之宿舍、停車場等建設工

第七條  為有效進行財務規劃，因應

自償性之宿舍、停車場等建

一、條次變更。 

二、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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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程或管理營運之支出，除可彈

性運用自籌收入及歷年基金

結餘款為財源外，經管理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得向金融機構

舉借。 

總務處應就債務舉借控管擬

訂償還計畫、確保債務清償及

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

等，訂定自償性支出控管機制

要點，經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實施。 

 

設工程或管理營運之支

出，除可彈性運用自籌收入

及歷年基金盈餘為財源

外，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之審議通過後，得向金融機

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債務舉借控管

擬訂償還計畫、確保債務清

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

措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控

管機制要點，經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三、明訂自償性支出之控管

機制及原則性規範。 

第九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

關主管人員、預算執行人員、

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

行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

關責任，並由主計人員負責帳

務處理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八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

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行人

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

負其執行預算、保管及使用

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

人員負責帳務處理及彙編

財務報表。 

一、條次變更，並配合管監辦

法第十七條酌作文字修

正。 

二、明訂收支執行之相關單

位權責。 

第十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應設置專帳處理，經費

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

定年限保存；但涉及政府與

民間補助或委託辦理之事

項，應依其補助計畫或契約

辦理。 

 

 

第九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

用，應設置專帳處理，經費

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

定年限保存；建教合作收

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

定或契約辦理。  

前項所列各項收入之收支

預計表、收支決算表，連同

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

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

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

受教育部派員查核。 

一、條次變更，並配合管監辦

法第十二及第十七條修

正。 

二、明訂自籌收支之控管機

制。 

第十一條  各項自籌收入之執行，應以

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為

原則；如實際執行有短絀情

形，學校應擬訂開源節流計

畫，經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實施。 

前項開源節流計畫，應包括

提升學校各項自籌收入之

具體措施與資本支出及人

事費等各項支出之必要性

檢討。 

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將

第一項開源節流計畫之執

行情形，納入年度稽核計

畫，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

並作成年度稽核報告。 

 一、配合管監辦法第二十三

條新增。 

二、明訂自籌收入之執行，倘

發生短絀之因應及追蹤

列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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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十二條  本規則經管理委員會及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教

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條  本規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一、條次變更。 

二、明訂本規則通過、修正及

實施程序。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五：「國立臺北大學聘僱人員管理辦法」第 2 條及「國立臺北大學聘僱人

員報酬標準表」修正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 

一、為配合進修暨推廣部推廣教育組為提升推廣教育營運績效，增加整

體收入為目的，及創新創業中心為應業務需要，前簽奉核准聘僱專

案經理一人，爰擬於國立臺北大學聘僱人員管理辦法第 2 條第 1 項

增訂第 5 款「專案經理」職稱，辦理各單位專案或專業需求之工作

（如推廣教育、創新、育成、產學合作等）。 

二、本校聘僱人員逐年增加，為加強員工安定性，擬比照其他大學將原

有薪級 9 級延長至 14 級，係考量本校聘僱人員學士級部份，約於 110

年間即有約 33 人達已到最高級第 9 級，每年亦將無法再晉級，又為

避免調整薪級造成學校財政負擔，各學歷之起薪維持不變，惟將原

有各薪級差額縮小，並將每級級距間距以等比增加，以降低薪級調

整所帶來的衝擊及公平性，新舊報酬表經費比較表如附件 5。 

三、另有關本校資訊中心專業技術人員報酬標準部份，經查與其他大學

相較，本校對於資訊人員報酬部份，係略與其他大學相當甚至較高，

爰該部份暫不予以修正。 

四、新修報酬標準表實施前已在職之聘僱人員，其年資按新表之報酬標

準核算，若現支領之報酬已超過者，則暫支原報酬，直至與本表報

酬標準大致相符時止；反之，現支領之報酬與本表相比較，如有不

足者，則補足其差額。 

五、增訂及修改本校聘用工程助理之證照加給項目及標準，得由用人單

位專案簽准，並於證照有效期間內始得發給，以增加本校進用具專

業能力人才之誘因，另有關專案經理之職務加給部份，由用人單位

主管得依其工作表現，專案簽准酌增、減其加給數額。 

辦  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討論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條文修訂對



 - 22 -

照表如下，請核議： 

決  議：照案通過，惟事涉同仁權益，有關附件報酬標準表備註七與經費比較

表備註五，對已在職聘僱人員報酬之核算方式，授權人事室做更精準

的核算與說明後再提校務會議審議。 

 

案 由 六：為辦理本校「心湖咖啡屋新建工程」，所需預算新台幣 1,000 萬元，

擬由校務基金支應乙案，提案討論。 

提案單位：總務處 

說  明： 

一、依據 104 年 12 月 24 日都審會議紀錄辦理。 

二、旨揭「心湖咖啡屋工程」構想設置於心湖與資訊中心間區域範圍，

可提供休憩場所予本校師生及訪客民眾，於此處用餐或午茶點心

等，並同時美化該區域附近景觀，增進心湖及周圍草坪駐足及活動。 

三、「心湖咖啡屋工程」未含蓋於校園初期整地規劃工程範疇，故除咖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聘僱人員，係指在校務基

金自籌經費及工程管理費項下進

用並經簽約之專任全時工作人員

（不含依據教育部 81 年 4 月 10 日

台（81）人字 18376 號書函冊列管

制之臨時專任職員及全時工讀

生），其職稱分列如下： 

（一）行政助理：辦理學校教學及

行政事務工作之人員。 

（二）工程助理：辦理學校新建工

程管理工作之人員。 

（三）專業技術員、士：辦理學校

專業性事務或交辦之專案

計畫性業務人員。 

（四）諮商輔導師：具心理諮商相

關證照，辦理學校諮商輔導

工作之人員。 

（五）專案經理：辦理各單位專案

或專業需求之工作（如推廣

教育、創新、育成、產學合

作等）之人員。 

前項聘僱人員職稱，用人單位得配

合實際需要，並簽奉核准另給予適

當職稱。 

第二條 

本辦法所聘僱人員，係指在校務基

金自籌經費及工程管理費項下進

用並經簽約之專任全時工作人員

（不含依據教育部 81 年 4 月 10 日

台（81）人字 18376 號書函冊列管

制之臨時專任職員及全時工讀

生），其職稱分列如下： 

（一）行政助理：辦理學校教學及

行政事務工作之人員。 

（二）工程助理：辦理學校新建工

程管理工作之人員。 

（三）專業技術員、士：辦理學校

專業性事務或交辦之專案

計畫性業務人員。 

（四）諮商輔導師：具心理諮商相

關證照，辦理學校諮商輔導

工作之人員。 

前項聘僱人員職稱，用人單位得配

合實際需要，並簽奉核准另給予適

當職稱。 

 

為配合創新創業中心現已配置專

案經理一人及進修暨推廣部推廣

教育組之單位需求，未來為提升推

廣教育營運績效，增加整體收入為

目的，擬新增專案經理之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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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屋本體建築工程經費外，須考量維生管線等連外之建置，及與既

有校區系統連結。 

四、本案原預定預算 500 萬元，經辦理規劃及基本設計，其維生管線連

外之建置所需預算約 200 萬元，已排擠建築工程預算，即縮小建築

量體，今考量業者能有足夠之空間應用及經營及周邊景觀的整合，

經 104 年 12 月 24 日都審會議決議，編列增加至 1,000 萬元，擴充建

築量體及周邊景觀整合，以利未來順利招商。 

辦  法：請同意核准心湖咖啡屋工程總預算 1,000 萬元，本案經校管會同意核

准後，通知設計單位修正基本設計。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所需經費請視需款時程由本年度預算調整支應或納編以後年度預

算。 

 

案 由 七：本校校務基金 106 年度附屬單位預算擬編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主計室 

說    明： 

一、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第六條規定辦理。 

二、106 年度預計經常收支擬編列數臚列如下（詳細編列情形請參閱附件

6-1） 

(一)收入部分： 

編列 14 億 9,406 萬元，較 105 年度 15 億 6,298 萬 8 千元，減少 6,892

萬 8 千元，包含：  

1.教育部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7 億 5,585 萬 9 千元，因教育部補

助本校 106 年度預算國庫撥補基本需求額度尚未確定，暫依 105

年度國庫撥補數預估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學雜費收入淨額（減除減免數）4 億 2,591 萬 2 千元，較上年度

減少 1,952 萬 7 千元，主要係全額減少大陸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2,100 萬元所致，經洽詢承辦單位此專班預計 106 年度不招生。 

3.建教合作收入 1 億 3,900 萬元，同上年度。 

4.推廣教育收入 2,168 萬 4 千元，較上年度減少 69 萬 7 千元，係

預期進修部開課班别減少致推廣教育收入減列。 

5.其他補助收入 3,400 萬元，較上年度減少 5,000 萬元，其中減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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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計畫」經常門額度 4,800 萬元（俟年度執行中，教育

部如有核撥「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款，採超收併決算方式辦理），

另各機關補助款編列 3,400 萬元較上年度減少 200 萬元，為參考

前三年決算數編列。 

6.雜項業務收入 1,172 萬 9 千元，較上年度減少 84 萬 1 千元，係

依據教務處及進修部提報數編列，主要係碩博士班招生收入減

少所致。 

7.利息收入 715 萬元，同上年度。 

8.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入 6,867 萬 5 千元，較上年度增加 865 萬

元，主要係住宿收入及臺北合江校區出租場地收入增加所致。 

9.受贈收入 2,631 萬 6 千元，較上年度減少 648 萬 4 千元，為參酌

前三年決算數編列。 

10.雜項業務外收入及違規罰款收入 373 萬 5 千元，較上年度減少

2 萬 9 千元，係參酌前三年度實際執行情形編列。 

(二)支出部分： 

編列 15 億 9,642 萬 7 千元，較 105 年度 16 億 4,862 萬 1 千元，減

少 5,219 萬 4 千元，包含：  

1.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10 億 5,763 萬 7 千元，較上年度減少 5,944

萬 8 千元，主要增減情形如下: 

(1)減少「教學卓越計畫」收入 4,800 萬元，故支出同額減少 4,800

萬元（俟年度執行中，教育部如有核撥「教學卓越計畫」補

助款，採超支併決算方式辦理）。 

(2)減少大陸境外碩士專班學雜費收入相對支出 1,995 萬元，經洽

詢承辦人員此專班預計 106 年度不招生，故減少所致。 

(3)增加折舊費用 192 萬 3 千元。 

(4)增加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567 萬 5 千元（已排除因兼任助理

納入勞健保後(依據教育部 104 年 6 月 1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 號函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

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及勞動部 104 年 6 月 17 勞動關 

2 字第 1040126620 號函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

權益保障指導原則」辦理)，由「獎助學員生給與」與「計時

與計件人員酬金」科目相互移列部分)。 

2.建教合作成本 1 億 3,255 萬元，較上年度增加 280 萬 7 千元，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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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配合建教合作計畫研究期程致支出增加所致。 

3.推廣教育成本 1,676 萬 6 千元，較上年度減少 47 萬 4 千元，係

推廣教育收入減少致相對應之支出減少。 

4.學生公費及獎勵金 5,558 萬 8 千元，同上年度。 

5.管理及總務費用 2 億 7,377 萬 3 千元，較上年度增加 288 萬 6 千

元，主要係折舊費用增加 134 萬 9 千元及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增加 119 萬 8 千元。 

6.雜項業務費用 1,052 萬元，較上年度減少招生經費 99 萬 6 千元，

主要係預估招生業務收入減少，故預期招生支出將減少。 

7.雜項業務外費用 4,959 萬 3 千元，較上年度增加 303 萬 1 千元，

主要係修繕費用增加 96萬 8千元、其他攤銷及折舊費用增加 188

萬 8 千元及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增加 52 萬 9 千元。   

(三)以上收支相抵後計短絀 1億 236萬 7千元，較上年度增加短絀 1,673

萬 4 千元，主要係人事費因同仁薪津晉級、折舊費用增加及計時

與計件人員酬金增加所致。 

(四)另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 23 條規定，學

校校務基金及各項自籌收入之執行，應以有賸餘或維持收支平衡

為原則，本校 106 年度預算雖為形式上短絀，但依教育部規定之

公式伸算結果，未發生實質短絀(尚有實質賸餘 490 萬 5 千元)。 

三、資本支出部分： 

(一)106 年度各單位提報設備費(含無形資產)需求數為 3 億 6,178 萬 6

千元，較 105 年度 1 億 9,805 萬元，增加 1 億 6,373 萬 6 千元，主

要係體育館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增加 1 億 2,000 萬元、二期學生宿

舍增加 1,000 萬元及簡易多功能場館增加 3,000 萬元。 

(二)教育部補助本校 106 年度國庫撥補額度尚未確定，部分暫依 105

年度國庫撥補數預估國庫撥補共計 2 億 5,279 萬 2 千元(包含績效

型補助 1,200 萬元(參考 105 年度預算)、基本需求補助 79 萬 2 千元

(參考 105 年預算）及綜合體育館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國庫撥款 2

億 4,000 萬元)，另營運資金 1 億 0,899 萬 4 千元，共計 3 億 6,178

萬 6 千元。 

(三)106 年度預計資本支出擬編列項目如下（詳細編列情形請參閱附件

6-2）： 

1.綜合體育館暨活動中心新建工程 2 億 4,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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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期學生宿舍 1,000 萬元。 

3.簡易多功能場館 3,000 萬元。 

4.電機資訊大樓新建工程 100 萬元。 

5.校區安全設備及統籌設備款共計 1,400 萬元。 

6.教學研究推廣及行政用設備5,719萬元（內含預估教卓經費1,020

萬 4 千元(含無形資產 201 萬元)）。 

7.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班設備 457 萬 5 千元。 

8.場地出租及宿舍設備 403 萬 1 千元。 

9.其他無形資產 99 萬元。 

辦  法： 

一、本案通過後，擬依決議事項及教育部相關規範彙編 106 年度預算。

惟為爭取時效，本不發生財務短絀為原則，擬於本(105)年 4 月下旬

俟教育部核定預算額度，屆時再參酌 105 年度預算執行狀況及 104

年暨以前年度決算數，簽奉  校長逕行調整編列 106 年度預算。 

二、106 年度預算將依規定時程送請教育部及行政院主計總處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授權主計室依教育部核定之補助額度調整收支編列數，並

簽奉 校長核定後依規定時程送教育部審議。  

 

案 由 八：本校 105 年度財務規劃報告書，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主計室、研究發展處 

說  明： 

一、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設置條例(以下簡稱設置條例)第 11 條略

以：校務基金預算之編製，應以國立大學校院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

礎，審酌基金之財務及預估收支情形，在維持基金收支平衡或有賸

餘之原則下，定明預估之教育績效目標，並納入年度財務規劃報告

書，由國立大學校院公告之。同條第 2 項規定，校務基金應配合年

度財務規劃報告書執行。 

二、另依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管監辦法)第

25 條，學校應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年度財務規劃報告書，

並應載明教育績效目標、年度工作重點、財務預測、風險評估、預

期效益、其他等事項。同條第 2 項規定，年度財務規劃報告書應提

報管理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於前一年度 12 月 31 日前

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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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復依教育部 104 年 10 月 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 號函 105 年

度財務規劃報告書，展延至 105 年 4 月 30 日前報部備查；惟 106 年

度財務規劃報告書仍應依管監辦法所定之期程，於 105 年 12 月 31

日前報部備查。 

四、本校前於本(105)年 2 月 25 日召開「因應校務基金設置條例及管監辦

法修正之待辦事項分工協調會」，決議前揭管監辦法第 25 條所訂事

項中，第一、二、四、五項由研發處主辦、第三項由主計室主辦，

並由研發處彙整報部；惟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校務會議以主計室、

研發處為共同提案單位。 

辦  法：本校 105 年度財務規劃報告書，業依前揭會議決議由相關單位提供資

料並彙整完成如附件 7，擬依規定提報管理委員會審議，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送教育部備查。 

【主計室補充說明】：原依教育部 104 年 10 月 6 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

號函示，附件第 51 頁，動產、不動產及其他資產現金收入

(D)包含民間捐贈款指定用於增置動產、不動產及其他資

產；惟依該部會計處 105 年 3 月 29 日修正後之工作底稿，

前述民間捐贈款指定用於增置動產、不動產及其他資產金

額應移列至其他調整數(J)表達，爰將依修正後規定編製，

修正結果不影響期末可用資金數，擬請同意修正。 

決  議：依主計室補充說明修正後通過，另附件第 57 頁內控風險項目代號部

分請列表置於附錄，以增加可讀性。 

 

伍、臨時動議： 

案 由 一：擬修訂「國立臺北大學境外訪問學生計畫實施辦法」部份條文修正

草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 

說  明： 

一、為因應國際移動學習潮流，促使不以獲取學位為目的、不具本校正

式學籍之境外優秀學生來校研修，同時鼓勵本校各單位得以專班形

式接待境外非學位生，本次擬修訂第十一、第十二、第廿一、第廿

二、第廿三、第廿四、第廿五、第廿六、第廿七等條文內容，主要

增加專班申請之訪問學生計畫類別、申請程序與收益分配原則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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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 

二、本辦法附表之「國立臺北大學境外訪問學生收費標準」，除調整格

式，修改部份包含：取消行政費以月計之方式、刪除「語言學習費」

此項目及 C 類別：修習推廣教育課程者之收費標準。提供新舊版附

表（如附件 1），以利對照。 

三、本次修正條文，部份參考國立臺灣大學作法，提供該校「國立臺灣

大學辦理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要點」（如附件 2）酌參。 

四、本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含說明)如下： 

擬修訂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說明 

第十一條 訪問學生係指經境外學校

推薦、學生主動報名或本校

教授邀請，經本校許可，於

學期或寒暑假期間前來研

修之學生。學生於本校相關

系、所、學位學程或其他單

位研修，停留期間長短不

一，但以不超過十二個月為

原則。研習期滿，依本校規

定發給成績單，但不授予學

位。 

訪問學生來校研習以付費

為原則，若因政府機關委

託、合約或計畫另有約定，

經校方簽准得免付行政費

與學費。 

第十一條 來校訪問學生修課、短期實

習、研究期間以一學年為限。

1.原法條內容刪除。 

2.參考「國立臺灣大學辦理

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要

點」第一點之（二）定義

本法所屬之境外訪問生。

第十二條 訪問學生區分為個人申請

及專班申請之訪問學生計

畫，由本校各學院、系、所、

學位學程、國際事務處或其

他校內單位均得辦理。有關

訪問學生收費，依下原則辦

理： 

 

 

 

 

 

 

第十二條 所有來校訪問學生，皆應依來

校訪問學生收費標準繳交費

用(如附表:國立臺北大學境外

訪問學生收費標準)為準。 

1.修訂原法條內容，新增專

班申請之訪問學生計畫。

2.主要參考「國立臺灣大學

辦理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

修要點」第二點，敘明境

外訪問生之申請類別及其

收費原則。 

第廿一條 個人申請之訪問學生計畫

得由學校薦送或個人自行

申請，校內之計畫主辦單位

受理並就表件是否齊全進

行資格審查；資格審查合格

者，送交各學院、系、所、

第廿一條 申請至本校修習課程之來校

訪問學生比照境外交換學生

申請規定辦理。 

 

1.原法條內容修改，合併調

整原第廿二條有關審查程

序說明。 

2.參考「國立臺灣大學辦理

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要

點」第三點，明確訂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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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說明 

學位學程或其他接待單位

複審。 

前項申請資格、申請應繳文

件、收件期限、審查方式及

核可標準等，除合作雙方另

有書面約定外，由本校各計

畫主辦單位訂定。 

有關入學許可之核發，於複

審通過後，校級訪問學生由

國際事務處核發入學許可，

並由該處將學生檔案送交

教務處登錄管理資訊系統。

學院、系、所級訪問學生需

會辦國際事務處後，呈報教

務處登錄管理資訊系統並

核發入學許可。 

人申請之訪問學生計畫相

關申請程序。 

第廿二條 為鼓勵各單位邀請訪問學

生並考量主辦單位之行政

負擔，系、所、學位學程各

學期接受五位(含)以上個

人申請之訪問學生計畫，分

配該單位訪問學生學雜費

收入百分之十，增賦該單位

當年度業務費額度。 

第廿二條 申請至本校實習、研究之來校

訪問學生應於來臺前三個月

事先向邀訪單位提出申請，審

核同意後由國際事務處核發

同意函。申請人須備審查文件

如下： 

一、申請表(由邀訪單位之接

待教師認可及系 /所 /學

位學程/校級中心審核同

意，並會辦教務處、學務

處、研發處、國際事務處

等單位)。 

二、訪問計畫書(經所屬境外

學校之教學單位主管認

可)。 

三、護照影本：含個人資料及

照片頁面。 

四、在學身分證明。 

五、醫療與意外保險證明：需

於抵臺前辦理並提供保

險證明。 

1.原法條內容係訂定申請與

審查程序，為提供主辦單

位擬定申請資格與審查文

件之彈性，刪除細項說

明，並融入擬新修之第廿

一條第二項規定，將申請

資格、申請應繳文件、收

件期限、審查方式及核可

標準等，除合作雙方另有

書面約定外，由本校各計

畫主辦單位訂定。 

2.將「國立臺北大學辦理境

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要

點」（附件 3）第十三條整

合入本法條，配合本次擬

新增專班申請之訪問學生

計畫收支分配原則，完備

本校境外訪問學生計畫之

收益分配規定。 

第廿三條 專班申請之訪問生計畫納

入本校推廣教育，主辦單位

申請時應依本校「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相關規定提招生

計畫逕送進修暨推廣部，並

由該部於開班一個月前提

報推廣教育審查小組，經討

論通過後辦理。 

專班招生計畫應包含招生

第廿三條 申請赴本校進行推廣教育課

程之境外訪問學生應於來臺

前二個月事先向進修暨推廣

部提出申請，由合作單位與進

修暨推廣部辦理入學開班事

宜。本校須審查文件如下： 

一、申請表(經進修暨推廣部

審核同意，並會辦學務

處、國際事務處等單位)。

1.原法條內容修改，明確定

義專班申請之訪問生計畫

納入本校推廣教育，並修

訂其申請程序。 

2.有關專班申請之程序，主

要參照國立臺灣大學辦理

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要

點第二、第三、第四、第

五點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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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說明 

資格、申請者應繳文件、上

課內容、收件期限、審查方

式、收費標準、簡章及經費

概算表等，其他由本校各計

畫主辦單位自行訂定。 

有關入學許可之核發，於審

查小組通過後，由主辦單位

核發入學許可，並由該主辦

單位將學生檔案送交進修

暨推廣部登錄管理資訊系

統。 

學生於本校停留期間，應遵

守我國法律及本校各相關

規定。 

二、訪問計畫書(經所屬境外

學校之教學單位主管認

可)。 

三、護照影本：含個人資料及

照片頁面。 

四、在學身分證明。 

五、醫療與意外保險證明：需

於抵臺前辦理並提供保

險證明。 

3.為保有主辦單位擬定招生

計畫之彈性，除明定專班

計畫應包含招生資格、上

課內容…等必要項目，主

辦單位仍可自訂其他項

目。 

第廿四條 專班申請之訪問生計畫停

留期間並應遵守本校相關

規定如下： 

一、專班主辦單位應負責協

助轉知學生處理簽證、

居留證、投保、校園資

訊服務、圖書證、住宿、

選課、新生訓練或其他

書面約定所載事項等；

接待單位應協助其他

必要之照顧與輔導事

項；倘有需要，可另由

可另由國際事務處及

各行政單位共同統籌

協助。 

二、經本校核准研修之境外

非學位生，專班計畫主

辦單位至遲應於學生

註冊或抵達時，確認已

有投保至少自註冊當

日起至研修期間結束

止新臺幣一百萬元醫

療及意外保險。 

三、各專班計畫主辦單位應

於每學年度結束後二

個月內，將該學年度開

班數及學員數統計表

送本校進修暨推廣部

備查。 

四、有關退費規定，「專科

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

施辦法」第十七條辦

第廿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理。 
1.本條內容新增。 

2.參考「國立臺灣大學辦理

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要

點」第四、第五、第六、

第八、第十點等條文，明

確訂定本校專班申請之訪

問學生計畫需遵守之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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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說明 

理。 

第廿五條 為拓展本校國際交流業務，

各專班計畫預算之編列以

自給自足為原則。收入分配

原則如下：  

一 、 專 班 計 畫 之 收 入

依 主辦單 位70%、校

方 20% 及 配

合之行政單位 10% 之

比例分配；行政單位包

含進修暨推廣部 5%、

國際事務處及其他參

與行政單位共 5%之比

例相互協調後分配之。 

二、辦理專班申請之訪問學

生計畫，其經費收支以

有賸餘為原則。結餘款

除由主辦單位簽請校

長核准得保留相關單

位使用者外，均由校方

統籌運用。 

三、前項保留款以不超過結

餘款之 50%為原則。 

第廿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1.本條內容新增。 

2.參考「國立臺灣大學辦理

境外非學位生來校研修要

點」第十一點，明列專班

申請之訪問學生計畫以自

給自足為原則，並訂定收

入經費分配原則。 

3.說明第二項所訂「保留相

關單位」係指主辦單位、

國際事務處及其他參與行

政單位。 

第廿六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理。 

第廿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理。 
條次調整 

第廿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廿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因涉及預算收支，新增修改

時需提送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此一程序。 

附表：國立臺北大學境外訪問學生收

費標準 

附表：國立臺北大學境外訪問學生收費

標準 

1.調整格式，新增一欄「電

腦資源使用費」。 

2.因本校訪問生收取之行政

費用普遍低於他校標準

（台大 15,000-40,000 元、

中正 15,000 元、中山 3,000

元），且現行本校訪問生期

間多以學期為單位，故取

消行政費以月計之方式。

3.因訪問生無修習「英語聽

講練習」該門課之需求與

必要性，且亦無學生修課

過，故刪除「語言學習費

（現已更名為語言教學設

備使用費）」此項目收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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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說明 

準。 

4.配合本次修訂專班申請之

訪問生計畫之相關規定與

收支原則，刪除 C 類別：

修習推廣教育課程者之收

費標準。 

辦  法：本案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討論。 

決  議：第廿四條第一項修正為「專班申請之訪問生計畫停留期間應遵守本校

相關規定如下」後通過。  

 

陸、散會：下午 4 時。 


